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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8 证券简称：华菱线缆 公告编号：2024-076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电缆研究所
有限公司签署《技术开发（合作）合同书》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技术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在特种线缆领域的竞争力，完善在高端装备用线缆高分子材料领域战略布局，湖

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线缆”或“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电缆研究所有
限公司于近日签署《技术开发（合作）合同书》（以下简称“技术合作合同”或“本合同”），拟共同开展

“高端装备用特种电缆橡胶材料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合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合同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单位名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法定代表人：包信和
举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开办资金：135,351万元人民币
登记管理机关：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理工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

学、农学类学科高等专科和本科学历教育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哲
学类学科研究生班和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理学、工学、管理学类学科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
养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出版。

2、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住所：军工路1000号
法定代表人：江斌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1,597万元人民币

登记管理机关：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专业设计服务；金属制品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新
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工程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光纤制造【分支
机构经营】；光纤销售；光缆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光缆销售；仪器仪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仪器仪
表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分支机构经
营】；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橡胶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橡
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塑料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分支机构经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期刊出版；电线、电缆制造【分支机构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以“低烟无卤阻燃橡胶护

套材料研发”“66kV及以下高压硬质乙丙橡胶绝缘材料研发”为重点，合作期限自2024年11月起至
2025年12月。

各方就合作项目的内容、技术指标、研发计划、技术成果的归属等进行了明确约定，设立了开发
出特种电缆橡胶材料、节降材料成本等研发目标，同时就建立高水平燃烧平台及相关配套作出约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各方发挥优势，加速高端装备用线缆高分子材料前沿技术的突破和创新，

有利于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领域特种线缆用高分子材料方面实现技术自主可控，符合公司创建
“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战略规划。

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高端特种线缆产品规划具有
积极意义。

五、风险提示
1、项目的开发依赖各方密切合作且存在一定周期，后续是否达到研发目标预期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合同履行过程中若遇到市场、政策、经济等不可预见的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合

同无法如期履行、无法全面履行或停止履行。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技术开发（合作）合同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4-086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回售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鸿路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鸿路
转债”。“鸿路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2、回售价格：100.281元/张（含息税）
3、回售条件触发日：2024 年11月19日
4、回售申报期：2024年12月5日至2024年12月11日
5、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12月16日
6、回售款划拨日：2024年12月17日
7、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4 年12月18日
8、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本次回

售申报业务失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股票自2024年10月9日

至 2024年 11月 19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鸿路转债”转股价格（32.44元/股）的
70%，且“鸿路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鸿路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
款生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现将“鸿路转债”回
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一）回售条款
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3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
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如果出现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
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上述有条件回售条款，本次回售价格为“鸿路转 债”面值加上当期应

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申报期首日止的实 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其中：i=1.80%（“鸿路转债”第五个计息期年度，即2024年10月9日至 2025 年10月8日的票面利

率）；
t=57（2024年10月9日至 2024年12月5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4 年 12月5日为回售申报期首

日）；
计算可得：IA=100×1.80%×57/365=0.281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鸿路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81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鸿路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 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回售实际可得为 100.225元/张；对于持有“鸿路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 RQIFF），暂免征所
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281元/张；对于持有“鸿路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人，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281元/张，其他债券持有人自行缴纳利息所得。

（三）回售权利
“鸿路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鸿路转债”。“鸿路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
露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
间、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
日。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 2024年12月5日至2024年12月11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
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
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
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鸿路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4年 12月16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4 年12月17日，投资者
回售款到账日为2024年12月18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鸿路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鸿路转债”持有人发出
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或者转让、回售、
转托管。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0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广大投资
者充分关注以上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5日和2024年11月2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和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宁
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群英”）之全资子公司 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GmbH（以下简称“德国群英”）为其全资子公司 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Polska Sp.z.
o.o.（以下简称“波兰群英”）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66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波兰群英向当地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租赁业务，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均胜群英之境外全资孙公司波兰群英的业务发展需要，德国群英为波兰群英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850万欧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德国群英为波兰群英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6,600万
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德国群英为波兰群英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576.28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换算），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3.72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Polska Sp.z.o.o.
成立日期：1997年7月11日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Jacek Kucharski, Beata Bieleszuk
注册资本：11,404,000 波兰兹罗提

主营业务：汽车零配件研发、制造、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均胜群英之全资孙公司
股权结构：均胜群英持有德国群英100%股权，德国群英持有波兰群英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34,502.21万元，负债总额 16,343.17万元，净资产 18,159.04万

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6,649.51万元，利润总额-1,627.49万元，净利润-1,758.2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36,501.75万元，负债总额 21,365.16万元，净资产 15,136.59万
元，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6,864.49万元，利润总额为-3,104.37万元，净利润为-3,151.6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等级状况：优
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Polska Sp.z.o.o.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波兰群英向当地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德国群英为其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850万欧元。

以上具体担保事项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为境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境外子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提高经营的

稳定性和盈利能力。波兰群英主要开展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为其提供担保能够助力公司做
强主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2.0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5.5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0.1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12%；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LETTER OF COMFORT》。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127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基于OptiTROP-Breast01

研究治疗2线及以上TNBC
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博泰”）首款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2种系统治疗（其中至少1种治疗
针对晚期或转移性阶段）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成人患者的国产靶向
人滋养细胞表面抗原 2(TROP2)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前称 SKB264/MK-
2870)(佳泰莱®)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在中国上市。

该项批准是基于一项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2种系统治疗(其中至少1种治疗针对晚期或转移性
阶段)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TNBC成人患者的随机、对照3期OptiTROP-Breast01研究的积
极结果。与化疗相比，sac-TMT在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方面均显示出具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和临床意义的改善。该研究结果已在2024年5月举行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的新一

代ADCs临床科学专题研讨会上公布。
此前，NMPA已经受理了两项补充新药申请(sNDA)，分别是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单药治疗

经EGFR-TKI治疗后进展或经EGFR-TKI和含铂化疗治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EGFR突变非
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申请。

一、关于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佳泰莱®)
作为科伦博泰的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是一款科伦博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型TROP2 ADC，针对NSCLC、乳腺癌(BC)、胃癌(GC)、妇科肿瘤等晚期实体瘤。芦康沙妥珠单抗(sac-
TMT)采用新型连接子进行开发，其通过偶联一种贝洛替康衍生的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作为有效载
荷，药物抗体比(DAR)达到7.4。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通过重组抗TROP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特
异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TROP2，其后被肿瘤细胞内吞，并于细胞内释放KL610023。KL610023作
为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可诱导肿瘤细胞DNA损伤，进而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及细胞凋亡。此外，其亦
于肿瘤微环境中释放KL610023。鉴于KL610023具有细胞膜渗透性，其可实现旁观者效应，即杀死
邻近的肿瘤细胞。

2022年5月，科伦博泰授予默沙东（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商号）在大中华区（包括中
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以外的所有地区开发、使用、制造及商业化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
独家权利。

二、风险提示
创新药物的商业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

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24-043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丹阳博云恒大天工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暨退出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参股子公司丹阳博云恒大天工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大天工”）就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全部转让手续，相关情况披露如
下：

一、交易概述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持有恒大天工 49.75%的股权。2024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丹阳博云恒大天工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
退出基金的议案》，决定将公司持有的恒大天工49.75%认缴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990万元，
实缴出资额人民币248.1282万元）连同该等份额相关的所有合伙权益作价人民币248.1282万元转让

给南京云泰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云泰丰”），转让后该份额剩余的实缴义
务（1,741.8718万元）由南京云泰丰履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恒大天工的股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协商并签订交易协议、配合办理
转让手续等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同时，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公司与南京云泰丰、江苏博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份额转让协议。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南京云泰丰转来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248.1282万元，本

次交易完成。同时，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恒大天工的股权。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9
债券代码：128087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孚日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孚日转债”赎回价格：101.74元/张（含息税）
2、“孚日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4年11月13日
3、“孚日转债”停止交易日：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4日
4、“孚日转债”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4日
5、“孚日转债”停止转股日：2024年12月5日
6、“孚日转债”赎回日：2024年12月5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4年12月10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4年12月12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 Z日转债
11、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4年12月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孚日转债”，将被强制赎回，

特提醒“孚日转债”持券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孚日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
牌。持有人持有的“孚日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交易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
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因目前“孚日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
差异，特别提醒各位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公司A股股票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13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3.88元/股）的130%（即5.044元/股），已经触发《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孚日
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孚日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权。

2、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 101.74元/张（含息税）。具

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1.8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2023年 12月 1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 12月 5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353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1.80%×353/365=1.74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1.74=101.7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 格为准。公司不对

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2、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孚日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孚日转债”持有人本次赎

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4年12月2日起，“孚日转债”停止交易；自2024年12月5日起，“孚日转债”停止转股。
（3）2024年 12月 5日为“孚日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 12月 4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孚日转债”。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孚日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4）2024年12月10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12月12日为赎回款到达“孚日转债”持有人

资金账户日，届时“孚日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孚日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
户。

（5）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
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6-2308043
三、其他须说明事项
1、“孚日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孚日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

司将按照深交所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
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核查意见
3、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4-087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一贯煎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现
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一贯煎颗粒
主要成份：地黄、枸杞子、当归、北沙参等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相当于饮片15.55g
注册分类：中药3.1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Z00622024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包装规格：每袋装6g，每盒装9袋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受理号：CXZS2400005
证书编号：2024S02866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生产企业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240009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11月21日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批准本

品上市，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生产工艺、说明书及标签遵照所附执行。本品上市后，应当
继续完成以下工作：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履行主体责任，做好相关风险防控工作，加强上市后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研究，必要时追加相关非临床研究，并根据收集到的临床及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数据，及
时修订完善本品说明书安全性相关项。应当继续进行稳定性试验研究，保证药品质量稳定。建议进
一步加强药材、饮片及制剂生产过程控制，研究完善制剂质量标准，缩窄含量测定指标的含量范围，
研究增加川楝素的质控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可控性。本品上市前应完成“北沙参对照药材”的备案工
作。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一贯煎颗粒的功能主治：
滋阴疏肝。用于肝阴不足，血燥气郁证。症见胸脘胁痛，吞酸吐苦，咽干口燥，舌红少津，脉细

弦。亦治疝气瘕聚。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洮南药业获得“一贯煎颗粒”《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种

类，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药品在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以 上市销售。但上述

药品的销售情况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4-057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收购矿山项目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获悉，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有色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中色经贸有限公司（“CNMC TRADE”）已于2024年11月26日（秘鲁当地时间2024年11
月25日）与Minsur S.A. (“Minsur”) 的一家子公司Minera Latinoamericana S.A.C. (“Minlat”)签订了就巴
西 Taboca S.A. (“Taboca”)公司的约束性买卖收购协议。

二、风险提示
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尚不确定，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1219 证券简称：青岛食品 公告编号：2024-037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28,000万元人民币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使用期限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到期赎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1
2
3

委托方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受托方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路支行

产品 名称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 性质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万元）
3,000
19,000
6,000

起息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8月27日

到期日
2024年 11月26日
2024年 11月26日
2024年 11月26日

年化收益率
1.60%
2.50%
1.60%

实际收益（万元）
11.97
118.42
23.93

注：公司购买的上述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为1.60%-2.6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上述理财产品的实际年化收益率有所差异，主要系产品挂钩标的不同所致。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委托方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食品股份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食品股份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青岛青食有限公司

受托方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路支行

产品
名称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青岛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
性质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万元）

3,000
19,000
6,000
3,000
19,000
6,000
3,000
19,000
6,000
3,000
19,000
6,000

起息日

2023年 11月27日

2023年 11月27日

2023年 11月27日

2024年 2月27日

2024年 2月27日

2024年 2月27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8月27日

到期日

2024年 2月27日

2024年 2月27日

2024年 2月27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5月28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8月27日

2024年 11月26日

2024年 11月26日

2024年 11月26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2.89%
2.89%
2.89%
2.75%
2.75%
2.75%
2.65%
2.65%
2.65%
1.60%
2.50%
1.60%

是否赎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实际
收益

（万元）

21.85
138.40
43.71
20.57
130.27
41.14
19.82
125.53
39.64
11.97
118.42
23.93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赎回现金管理产品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3017 股票简称：大洋生物 公告编号：2024-133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大洋生物”）于2024年10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使用的
前提下，公司（含子公司福建舜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舜跃”）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4,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之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3）。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4年8月23日，子公司福建舜跃以募集资金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购买结构性存款，金额为2,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2,0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2.60万元，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申购主体
福建舜跃

签约银行
杭州银行

产品名称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409959）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金额
2,000.00

起息日期
2024年8月26日

到期日期
2024年11月26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50%-2.70%

投资收益
12.60

备注：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2024年11月26日，子公司福建舜跃以募集资金在杭州银行购买单位大额存单理财产品，金额为2,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申购主体
福建舜跃

签约银行
杭州银行

产品名称
单位大额存单新资金G08期2年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金额
2,000.00

起息日期
2024年05月07日

到期日期
2026年05月07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2.55%

备注：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现金管理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正常使用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

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投资产品均会经过严格评估和筛选，但收益情况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不排除该投资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其他产品发行方提示的认购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

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募集失败风险、再投资/提前终止风险及其他不可抗力风险等。
2.风险控制措施
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流动性好、期限短的产品。公司将及时跟踪、分析各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或判断可能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币14,000.00万元，未超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申购主体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福建舜跃

签约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

产品名称
单位大额存单新客G08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G095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新客G080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G095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G095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新客G01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G106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G010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G010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新资金G09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新资金G09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新资金G06期2年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407589）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409273）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409959）
单位大额存单多元服务G29期3年
单位大额存单新资金G08期2年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金额
2,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2,000.00

起息日期
2022年03月17日
2021年06月24日
2021年05月26日
2021年06月29日
2021年06月29日
2022年01月07日
2021年07月29日
2021年01月05日
2021年01月05日
2024年05月08日
2024年04月30日
2024年02月22日
2024年07月08日
2024年08月09日
2024年08月26日
2024年09月12日
2024年05月07日

到期日期
2025年03月17日
2024年06月24日
2024年05月26日
2024年06月29日
2024年06月29日
2025年01月07日
2024年07月29日
2024年01月05日
2024年01月05日
2027年05月08日
2027年04月30日
2026年02月22日
2025年01月08日
2025年02月09日
2024年11月26日
2027年09月12日
2026年05月07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3.55%
3.55%
3.70%
3.55%
3.55%
3.55%
3.55%
3.70%
3.70%
2.65%
2.65%
2.80%

1.75%-2.80%
1.75%-2.65%
1.50%-2.70%

2.45%
2.55%

是否赎回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投资收益
-

19.06
16.02
18.67
18.67
-

20.81
0.81
0.81
-
-
-
-
-

12.60
-
-

备注：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备查文件
（一）银行电子回单；
（二）现金管理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4-064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蔡俊权先生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蔡俊权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
质押数量（股）

5,800,000
5,8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4.59%
14.59%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4.83%
4.83%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4 年 11
月25日

-

质押
到期日

至 质 押 登
记 解 除 之

日
-

质权人

广东澄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质 押 用
途

补 充 流
动资金

-
二、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蔡俊淞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5,800,000
5,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64.44%
64.44%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83%
4.83%

起始日

2024 年 5 月
22日
-

解除日期

2024年 11月
26日
-

质权人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蔡俊权
蔡俊淞
蔡锦贤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39,763,889
9,001,200
2,655,150
51,420,239

持股
比例

33.14%
7.50%
2.21%
42.85%

累计质押数量
（股）

30,000,000
3,000,000
2,655,100
35,655,1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75.445%
33.329%
99.998%
69.34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5.00%
2.50%
2.21%
29.7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29,132,917

0
0

29,132,917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97.11%
0.00%
0.00%
81.71%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690,000

0
0

690,000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7.07%
0.00%
0.00%
4.38%

注：（1）蔡俊权先生为公司董事，受高管锁定股限制。上表“限售股”、“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冻结数量为0；（2）本公告中若出现
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还款资金来源及资金

偿付能力：
蔡俊权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质押股份数量为30,00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

比例的75.44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00%，对应融资余额为15,730万元；蔡俊权先生不存在未来
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蔡俊淞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质押股份数量为3,000,
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33.32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0%，对应融资余额为1,670万元；蔡
俊淞先生不存在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蔡锦贤女士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及未来一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资信情况良好，未来上述股票质押期限届满，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为自筹资金，包括不限于经营所得、银行授信以及质押置换等。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会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的股票质押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

四、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四）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1231 证券简称：农心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5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王小见
先生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800,000股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股东王小见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小见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
押股票数量

（股）

8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7.29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8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质押起始日

2023-11-27

质押解除日

2024-11-26

质权人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注：上表所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本次解除质押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小见先生不存在与其他股东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后，不再有质押、冻结、标记情形。本次解除质押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王小见

持 股 数 量
（股）

10,976,000

持 股 比 例
（%）

10.98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800,0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0
注：上表所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
王小见先生征信情况良好，收入来源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其所持公司股票自首次质押至

本次解除质押期间，未出现平仓风险，亦未发生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王小见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